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６３５

证券简称
：

英力特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３４

号

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配股发行方案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重要提示

１

、本次配股简称：“英力

Ａ１

配”；配股代码：“

０８０６３５

”；配股价格：

１２

元

／

股。

２

、 本次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６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的深圳证券交易所正

常交易时间，请股东注意申购时间。

３

、 公司股票自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６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３

日期间停牌，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４

日将公

告配股结果，公司股票复牌交易。

４

、配股上市时间在配股发行成功后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安排确定，将另行公告。

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或“英力特”）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２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７

年度股东大会、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

过的配股方案，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２００８

年第

１０９

次会议审核通

过，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６５５

号文核准。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１

、配股发行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

３

、配股比例及数量：以本次发行股权登记日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５

日（

Ｔ

日）收市后英力特股份

总数

１３７

，

４７４

，

４００

股为基数，按每

１０

股配售

３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共计可配售股份

数量为

４１

，

２４２

，

３２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４

、英力特控股股东认购本次配股的承诺：本公司控股股东国电英力特能源化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已承诺以现金方式全额认购可配售股份

９

，

０３５

，

９３０

股。

５

、配股价格：本次配股价格为

１２

元

／

股。

６

、发行对象：截止股权登记日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５

日（

Ｔ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深交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登记公司”）登

记在册的英力特全体股东。

７

、发行方式：网上定价发行。

８

、承销方式：代销。

９

、本次配股主要日期：

以下时间均为正常交易日，本次配股主要日期和停牌安排如下：

交易日 配股安排 停牌安排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

日

Ｔ－２

日

刊登配股说明书及摘要、配股发行公告、网

上路演公告

正常交易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４

日

Ｔ－１

日 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１６

：

００

网上路演 正常交易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５

日

Ｔ

日 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６

日 至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

Ｔ＋１

日

～Ｔ＋５

日 配股缴款起止日期，刊登配股提示公告 全天停牌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３

日

Ｔ＋６

日 登记公司网上清算，确定老股东认配比例 全天停牌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４

日

Ｔ＋７

日

刊登配股发行结果公告

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或发行失败的恢复

交易日及发行失败的退款日

正常交易

注：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本次发行日

程。

二、本次配股的认购方法

１

、配股缴款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６

日（

Ｔ＋１

日）起至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

Ｔ＋５

日）的深交所正常交易时间，逾期

未缴款者视为自动放弃配股认购权。

２

、认购缴款方法：

原股东于缴款期可通过网上委托、电话委托、营业部现场委托等方式，在股票托管证券

商处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 填写“英力特配股”认购单（请投资者根据所在

营业部的要求填写），代码“

０８０６３５

”，配股价

１２

元

／

股。 配股数量的限额为截止股权登记日持

股数乘以配股比例（

０．３

），可认购数量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上市公司权益分派及配股登记业务运作指引》中的零股处理办法处理，请投资者

仔细查看“英力

Ａ１

配”可配证券余额。在配股缴款期内，股东可多次申报，但申报的配股总数

不得超过可配数量限额。

３

、原股东所持股份如托管在两个或两个以上营业部，分别到相应营业部认购。

三、发行人和主承销商

１

、发行人： 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田继生

地址： 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河滨工业园钢电路

董事会秘书： 张玉秋

证券事务代表： 马松

电话：

０９５２－３６８９５９８

传真：

０９５２－３６８９５８９

２

、保荐人（主承销商）：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玮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

Ａ２

号中化大厦

１１

层

联系人： 田蓉、杨文花、赵玉宝

电话：

０１０－６８５６０８２５

、

６８５６５９０７

传真：

０１０－６８５６５９０７

特此公告。

发行人：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０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７

证券简称：美的电器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３４

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ＧＤ ＭＩＤＥＡ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ＣＯ．

，

ＬＴＤ

（

注册地址
：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蟯镇蓬莱路
）公开增发

Ａ

股上市公告书
一、重要声明与提示

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发行人”或“美的电器”）及全

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本上市公告书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公司

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

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的本公司公开增发

Ａ

股股票（以下简称“增发

Ａ

股”

或“增发”）招股说明书全文。

二、股票上市情况

（一）编制上市公告书的法律依据

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编制而成，旨在

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本公司本次增发

Ａ

股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二）股票发行的核准情况

本公司本次增发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字［

２００９

］

６６８

号文核准。

（三）股票上市的核准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共计

１８

，

９１０．６９２２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将

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起上市交易。

公司控股股东美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的集团”）本次增发中未进行认购。

本次增发股份上市首日公司股票不设涨跌幅限制。

（四）本次股票上市的相关信息

本次增发股票上市的相关信息如下：

１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

、新增股份上市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２

日

３

、股票简称：美的电器

４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２７

５

、本次增发前公司总股本：

１

，

８９１

，

０６９

，

９２９

股

６

、本次发行增加的股份：

１８９

，

１０６

，

９２２

股

７

、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

本次发行前本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数为

１

，

８８９

，

２６８

，

５８２

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９９．９０％

；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高管股份）为

１

，

８０１

，

３４７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０．１０％

。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６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公司控股股东

美的集团有限公司及股东佛山市顺德区开联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合并持有的

５１６

，

５９８

，

６１７

股

（占公司发行前总股本

２７．３２％

）限售股份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０

日可上市流通，同时美的集团有

限公司承诺，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不通过竞价交易系统出售股份达到

５％

及以上，若美

的集团有限公司计划未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公司解除限售流通股，

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５％

及以上的，美的集团有限公司将于第一次减持

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公司对外披露出售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

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

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８

、公司本次公开增发所发行的股份均无锁定期限的安排，本次上市的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为

１８９

，

１０６

，

９２２

股。

９

、本次增发完成后公司总股本：

２

，

０８０

，

１７６

，

８５１

股，本次发行后，公司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共

２

，

０７８

，

３７５

，

５０４

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共

１

，

８０１

，

３４７

股。

１０

、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１１

、上市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法定名称：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ＧＤ ＭＩＤＥＡ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蓬莱路

注册资本：

１

，

８９１

，

０６９

，

９２９

元

经营范围：家用电器、电机、通信设备及其零配件的生产、制造和销售，上述产品的技术咨

询服务，自制模具、设备，酒店管理，广告代理；销售：五金交电及电子产品，金属材料，建筑材

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机械设备，百货；本企业及成员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

出口；生产、加工：金属材料、塑料产品；科研所需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

关技术的进口；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按［

９９

］外经贸政审函字第

５２８

号文经营）

股票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美的电器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２７

法定代表人：何享健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

联系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蓬莱路

邮政编码：

５２８３１１

电 话：

０７５７－２６３３８７７９

传 真：

０７５７－２６６５１９９１

公司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ｍｉｄｅａ．ｃｏｍ．ｃｎ

电子信箱：

ｄｍｓ＠ｍｉｄｅａ．ｃｏｍ．ｃｎ

（二）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及其持有本公司股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本公司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任职起止日期 本次发行前持
股数

（

股
）

本次发行后持股
数

（

股
）

何享健 董事局主席
２００７．５－２０１０．５ １

，

８０１

，

３４７ １

，

８０１

，

３４７

方洪波
董事局副主席

２００７．５－２０１０．５ ０ ０

董事
２００７．５－２０１０．５ ０ ０

总裁
２００７．５－２０１０．５ ０ ０

栗建伟 董事
２００７．５－２０１０．５ ０ ０

黄晓明 董事
２００７．５－２０１０．５ ０ ０

李飞德 董事
２００９．３－２０１０．５ ０ ０

董事局秘书
２００７．８－２０１０．５ ０ ０

袁利群 董事
２００９．３－２０１０．５ ０ ０

张平
（

注
）

独立董事
２００７．５－２００９．５ ０ ０

王臖 独立董事
２００７．５－２０１０．５ ０ ０

陈仁宝 独立董事
２００７．５－２０１０．５ ０ ０

曾巧 监事会召集人
２００９．３－２０１０．５ ０ ０

监事
２００７．５－２０１０．５ ０ ０

邓洁 职工代表监事
２００８．４－２０１０．５ ０ ０

卢书平 监事
２００９．３－２０１０．５ ０ ０

李东来 副总裁
２００８．１２－２０１０．５ ０ ０

王金亮 副总裁
２００８．１２－２０１０．５ ０ ０

赵军 财务负责人
２００７．５－２０１０．５ ０ ０

注
：

公司独立董事张平先生因任期已满
，

向公司董事局提交了辞职报告
，

其辞职申请将在
新任独立董事填补其缺额后生效

；

在新选的独立董事就任前
，

张平先生将继续履行独立董事
职责

。

公司董事局已提名王波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局独立董事候选人
。

（三）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１

、控股股东情况

美的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其基本情况如下：

注册资本
１０

亿元 法定代表人 何享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佛山市顺德区北蟯镇蓬莱路工业大道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
７

日 办公地址 佛山市顺德区北蟯镇蓬莱路工业大道

经营范围
对制造业

、

商业进行投资
；

国内商业
、

物资供销业
，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

为企业提
供投资顾问及咨询服务

（

不含国家政策规定的专控
、

专营商品
）；

计算机软件
、

硬
件开发

；

家电产品的安装
、

维修及售后服务
；

工业产品设计
。

经佛山市智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美的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

合并报表
）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

母公司报表
）

资产总计
３

，

５８９

，

８６５．９４ ４４７

，

５５３．６７

负债合计
２

，

４７４

，

８５１．６４ ３１１

，

９５２．４５

股东权益合计
１

，

１１５

，

０１４．３０ １３５

，

６０１．２２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８

年度
（

合并报表
）

２００８

年度
（

母公司报表
）

营业总收入
６

，

３９９

，

２０８．７１ １６８．４９

净利润
２６５

，

８４０．７０ １５

，

９５６．２８

２

、实际控制人及股权控制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何享健先生。

何享健先生，男，中国国籍，未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出生于

１９４２

年

８

月

１１

日，身

份证号为：

４４０６２３１９４２０８１１２６３２

，住址为：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美的海岸花园云海八路

８

号，何享健先生自公司成立以来一直担任本公司董事局主席。

截止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除美的电器外，何享健先生主要的直接控股公司情况如下：

序
号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 主要业务

１

佛山市顺德区开联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 ６０％

（

注
）

２

，

２１３

万元 国内商业
、

物资供销业
，

商业
信息咨询服务

２

佛山市顺德区天拓投资有限
公司 ９０％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 投资

３

佛山市顺德区利迅投资有限
公司 １００％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投资

注
：

何享健先生直接持有佛山市顺德区开联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３０％

的股权
，

并通过佛山
市顺德区天拓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佛山市顺德区开联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３０％

的股权
。

本次发行完成后，美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的股份比例为

４２．４９％

，依然为公司的控股

股东，何享健先生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四）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

Ａ

股前

１０

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东人数为

８１

，

０５１

人，持股数量前十名股东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美的集团有限公司
８８３

，

８０１

，

０７４ ４２．４９

佛山市顺德区开联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７８

，

７８０

，

４５３ ３．７９

中国农业银行
－

鹏华动力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４３

，

３４９

，

９８６ ２．０８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一组合
３６

，

１２２

，

９８８ １．７４

海通
－

汇丰
－ＭＥＲＲＩＬＬ ＬＹＮＣ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３５

，

７６５

，

７９１ １．７２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耶鲁大学
）

３４

，

２７６

，

２５１ １．６５

中国工商银行
－

南方绩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３２

，

３４６

，

５７４ １．５５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深 ２６

，

６４０

，

８５７ １．２８

中国建设银行
－

银华核心价值优选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２５

，

３１２

，

５４３ １．２２

中国建设银行
－

博时主题行业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２４

，

６１６

，

２１４ １．１８

（五）本次发行完成后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增发前 本次增加
（

股
）

本次增发后
股份数量

（

股
）

比例 数量
（

股
）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

，

８０１

，

３４７ ０．１０％ ０ １

，

８０１

，

３４７ ０．０９％

１

、

国家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

３

、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

４

、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

５

、

境外法人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

６

、

内部职工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

７

、

高管股份
１

，

８０１

，

３４７ ０．１０％ ０ １

，

８０１

，

３４７ ０．０９％

８

、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
份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

，

８８９

，

２６８

，

５８２ ９９．９０％ １８９

，

１０６

，

９２２ ２

，

０７８

，

３７５

，

５０４ ９９．９１％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８８９

，

２６８

，

５８２ ９９．９０％ １８９

，

１０６

，

９２２ ２

，

０７８

，

３７５

，

５０４ ９９．９１％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

４

、

其他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

三
、

股份总数
１

，

８９１

，

０６９

，

９２９ １００．００％ １８９

，

１０６

，

９２２ ２

，

０８０

，

１７６

，

８５１ １００％

四、本次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１８

，

９１０．６９２２

万股

（二）发行价格：

１５．７５

元

／

股

（三）发行方式及认购情况：本次发行采取向原

Ａ

股股东按持股比例优先配售，剩余部分

以网上、网下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网上发行由保荐人（主承

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 网下发行由保荐人（主承销商）负责组织实施。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网上申购信息，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上、网下的申购情

况进行了统计。 网上参与优先认购的原

Ａ

股股东户数为

１２

，

０３７

户，全部为有效申购；网上一

般社会公众投资者申购的户数为

６

，

１５９

户，全部为有效申购。 网下机构投资者申购的家数为

２１

家，全部为有效申购。

符合规定的有效申购统计结果如下：

类别 申购户数
（

户
）

有效申购股数
（

股
）

原
Ａ

股股东优先认购部分
１２

，

０３７ ４５

，

９５３

，

２０９

除原
Ａ

股股东优先配售外部分
网上申购

６

，

１５９ ３７

，

８２１

，

４９３

网下申购
２１ ２５９

，

４００

，

０００

（四）注册会计师对本次募集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天健光华（北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为本次发行出具了验资报告。

（五）发行费用总额、每股发行费用：本次发行费用合计

６５

，

２８４

，

７５２．９５

元，每股发行费用

为

０．３５

元。

（六）募集资金总额：

２

，

９７８

，

４３４

，

０２１．５０

元。

（七）募集资金净额：

２

，

９１３

，

１４９

，

２６８．５５

元。

（八）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３．６９

元（按照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加上本次发行

筹资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九）发行后每股收益：

０．５０

元（按照

２００８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除以本次增

发后总股本计算）。

五、其他重要事项

本公司自招股说明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未发生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的

其他重要事项。

六、上市保荐人及意见

（一）上市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保荐代表人：李虎、林好常

项目协办人：伍嘉毅

经办人员：吴红日、王阅微、何彬、胡璇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第

Ａ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４５８８０００

传真：

０１０－８４８６５０２３

（二）上市保荐人意见

上市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美的电器上市文件所载资料进行了核实， 认为：发

行人申请本次公开增发股票上市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发行人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推荐美的电器本

次增发的股票上市交易。

特此公告。

发行人：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１

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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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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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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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人（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日期：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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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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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

1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东方希望包头稀土铝

业有限公司综合授信提案》，同意给予东方希望包头稀土铝业有限公司中期流动资金贷款人

民币

3

亿元，期限

2

年，基准利率，以东方希望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的

9.42%

股权质押。

2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东方希望（三门峡）铝

业有限公司综合授信提案》，同意给予东方希望（三门峡）铝业有限公司综合授信额度

3

亿元

人民币，授信期限一年，贷款利率执行基准利率，由东方希望包头稀土铝业有限责任公司提

供保证担保。

●

关联交易影响：

关联交易是本公司正常银行授信业务，对本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 《公司法》、《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规则》、《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特别规定》及《中国民生银行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上

述关联交易的授信额度低于本公司上年未资本净额的

1%

，属于一般性关联交易，由本公司

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核批准。

1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东方希望包头稀土铝

业有限公司综合授信提案》，同意给予东方希望包头稀土铝业有限公司中期流动资金贷款人

民币

3

亿元，期限

2

年，基准利率，以东方希望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的

9.42%

股权质押。

2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东方希望（三门峡）铝

业有限公司综合授信提案》，同意给予东方希望（三门峡）铝业有限公司综合授信额度

3

亿元

人民币，授信期限一年，贷款利率执行基准利率，由东方希望包头稀土铝业有限责任公司提

供保证担保。

二、关联方介绍

1

、东方希望包头稀土铝业有限责任公司是东方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在包头投资建设的大

型铝电一体化项目，是内蒙自治区重点企业，全国光彩事业重点项目，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10

月，注册资本

11.1

亿元人民币。 主营稀土铝及铝制品的生产与销售。 公司位于包头市稀土高

新技术开发区，现有职工

2070

余人。 东方希望包头稀土铝业有限责任公司由东方希望集团

有限公司、东方希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东方希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

42

家股东发起组建，

建设电解铝生产能力达

50

万吨，

2003

年开始建设，实现当年建设，当年投产，同时自备电厂

装机容量达到

132

万

KW

。 后经

2006

年

8

月、

2007

年

8

月两次股权重组，现股东为东方希望

集团有限公司和上海重工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两家，股权比例为

80%

：

20%

。

截止

2008

年

12

月底，总资产为

614,863

万元，总负债为

271,732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343,130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44.19%

。

2008

年，累计生产铝锭

44.53

万吨，销售铝锭

45.09

万

吨，实现收入

654,884

万元，实现利税

46,489

万元。

2

、东方希望（三门峡）铝业有限公司是经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中外合资经营企

业，于

2003

年

11

月

6

日成立，注册资本为

82,044.10

万元人民币（实收资本

71547.208

万元

人民币）。公司注册地址为河南省渑池县天坛工业区。经营范围包括生产、销售氧化铝及其深

加工制品。 公司由三家股东组成，分别为东方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士德邦金属有限公司、士德

邦贸易有限公司，持股比例分别为

37%

、

51%

、

12%

。

截止

2009

年

5

月底，公司总资产为

542,860

万元，总负债为

261,232

万元，所有者权益

为

281,628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48%

。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89,353

万元，净利润

7,084

万元。

三、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

、 本次给予东方希望包头稀土铝业有限公司中期流动资金贷款人民币

3

亿元， 期限

2

年。

定价政策说明：本次授信利率主要依据市场原则确定，与本公司其他信贷客户执行相同

的标准。

2

、本次给予东方希望（三门峡）铝业有限公司综合授信额度

3

亿元人民币，授信期限一

年。

定价政策说明：本次授信利率主要依据市场原则确定，与本公司其他信贷客户执行相同

的标准。

四、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对东方希望包头稀土铝业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是本公司正常银行授信业务，对本公

司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2

、对东方希望（三门峡）铝业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是本公司正常银行授信业务，对本公

司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 本公司对东方希望包头稀土铝业有限

公司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3

亿元及东方希望（三门峡）铝业有限公司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3

亿元关联事项符合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等监管部门相关法规的要求，审批程序符合《中

国民生银行章程》、《中国民生银行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及其他制度规定，交易公允，不存在损

害其他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9 年 8 月 11 日

股票简称
：

杉杉股份 证券代码
：

600884 � � � � � � � � �

编号
：

临
2009- 023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9

年

8

月

9

日上午

9

时在宁波望春工业园杉杉时尚产业

园

A

座会议室召开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庄巍先生

主持，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公司采用现场投票的方式进行记名投票表决。由于杉杉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杉杉集团

"

）系本公司关联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所涉交易构成关联

交易，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参加表决的股东或股东代表

4

人，共代表股份数

13,583,801

股，占总股本的

3.31％

。会议

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转让公司所持中科廊坊科技谷有

限公司

70%

股权的议案》。

会议同意，为进一步调整公司业务结构，集中资源做强主业，增强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将所持中科廊坊科技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科技谷公司

"

）

70%

的股权转让给杉杉集团。

本次股权转让以

2009

年

6

月

30

日为基准日经评估的净资产价值为定价依据， 确定交易价

格为

185,842,690.64

元，较账面价值溢价

33.50%

。 经公司股东大会对本次股权转让审议通过

之日起

10

日内，杉杉集团支付股权转让款的

50%

（即

92,921,345.32

元）至杉杉股份指定账

户；标的股权过户的工商变更手续完成后

10

日内，杉杉集团支付余款（即

92,921,345.32

元）

至杉杉股份指定账户。

公司独立董事蒋衡杰、郑孟状、戴继雄就本次关联交易出具了独立意见：

1

、本次关联交易的操作程序和审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合法有效。

2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市场化原则和公允性原则，对关联方以外的其他股东无不利影

响。

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经过了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公司的审

计和评估，以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

3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公司资产结构，集中资源做强主业，增强公司的持续

经营能力，符合公司的产业发展战略，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有关公司本次股权转让关联交易的详情，可参见公司于

2009

年

7

月

22

日刊登在《上海

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权转让的关联交易公告》（临

2009-020

号）。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

13,583,801

股，其中同意

13,583,801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

票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100%

）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由北京天元律师事务所曹程钢律师、蔡磊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八月九日

股票简称
：

家润多 股票代码
：

00227 7 � � � � � � � �

编号
：

2009- - 001

家润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家润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09

年

8

月

10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公司于

2009

年

8

月

5

日以专人送达及电子邮件、传真形式

通知了全体董事，出席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应到董事为

9

人，实到人数

9

人，其中独立董事

3

名。 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序、议事内容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对以下事项以通讯投票表决的方式，进行了审议表决：

审议通过《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一致通过

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相关的公告详见

2009

年

8

月

11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

特此公告。

家润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8 月 11 日

股票简称
：

家润多 股票代码
：

00227 7 � � � � � � � �

编号
：

2009- - 002

家润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监许可

[2009]580

号

"

文核准，家润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5,000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9.58

元

,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979,0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20,296,

000.00

元。 深圳南方民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

2009

年

7

月

13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

"

深南验字（

2009

）第

YA1-009

号

"

《验资报

告》。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公司分别与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长沙东塘支行及保荐机构联合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并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批准，协

议三方约定的主要条款如下：

一、 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用帐户 （以下简称

"

专

户

"

）， 帐号为

800110794488096001

，该专户用于公司家润多百货朝阳店改造项目、补充流动

资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长沙东塘支行开户专户， 帐号为

66050154700000576

，该专户用于公司友谊商店（

A

、

B

馆）扩建改造工程项目和阿波罗商业广

场整体改造工程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二、公司、开户银行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

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

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四、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的，专户存储银行

应当以传真方式通知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五、公司授权联合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李俊旭、黎海祥可以随时到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银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

的有关专户资料。

六、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按月（每月

25

日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联合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 专户存储银行应保证对帐单真实、准确、完整。

特此公告。

家润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0 九年八月十一日


